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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眼看竹塹：2026 新竹市綠色旅遊繪畫比賽》 

活動辦法 

一、 活動緣起 

綠色旅遊為淨零綠生活行動之一，提倡以環境友善的方式，，規劃旅遊

行程，減少因旅行、交通或食宿所帶來的資源消耗，為推廣市民參與綠色

旅遊，特辦此繪畫競賽活動，培養學生從生活中實踐綠色旅遊精神，讓學

生藉由創作認識新竹市綠色旅遊景點，傳達節能減碳、低碳旅遊的觀念。 

二、 活動日期：4月 13日至 6月 30日（下午 4時 30分截止收件）。報名表暨

聲明書及作品應於活動截止時間前送達，逾期恕不受理。 

三、 參加對象與分組：新竹市國民小學學生。 

（一） 國民小學「低年級組」：1至 2年級，以投稿時年級採認。 

（二） 國民小學「中年級組」：3至 4年級，以投稿時年級採認。 

（三） 國民小學「高年級組」：5至 6年級，以投稿時年級採認。 

四、 繪畫主題：竹塹綠色旅遊景點，須提倡環保、低碳理念。 

（一） 文化與生態景點 

1. 竹塹城迎曦門 

2. 親水公園 

3. 新竹火車站 

4. 新竹市美術館 

5. 新竹影像博物館 

6. 玻璃工藝博物館 

7. 香山濕地海洋保育教育中心 

（二） 新竹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污水處理廠 

2. 新竹市濱海低碳環境教育中心 

3. 新竹市客雅水資源環境教育中心 

4. 春池玻璃資源再生教育學堂 

5. 新竹市溪埔子人工濕地 

https://map.culture.tw/locations/175?offset=0&limit=20&query=%7B%22cityId%22:6%7D&sort=google_map_review&order=desc
https://map.culture.tw/locations/338?offset=0&limit=20&query=%7B%22cityId%22:6%7D&sort=google_map_review&order=desc
https://map.culture.tw/locations/237?offset=0&limit=20&query=%7B%22cityId%22:6%7D&sort=google_map_review&order=desc
https://map.culture.tw/locations/515?offset=0&limit=20&query=%7B%22cityId%22:6%7D&sort=google_map_review&order=desc
https://map.culture.tw/locations/517?offset=0&limit=20&query=%7B%22cityId%22:6%7D&sort=google_map_review&order=desc
https://culture.hccg.gov.tw/ch/home.jsp?id=146&parentpath=0,145
https://ssw.hccg.gov.tw/viewpoint/13
https://eego.moenv.gov.tw/tour1/index-2.asp?Parser=99,4,12,,,,,157
https://eego.moenv.gov.tw/tour1/index-2.asp?Parser=100,4,12,,,,,109
https://eego.moenv.gov.tw/tour1/index-2.asp?Parser=100,4,12,,,,,211
https://eego.moenv.gov.tw/tour1/index-2.asp?Parser=100,4,12,,,,,121
https://eego.moenv.gov.tw/tour1/index-2.asp?Parser=100,4,12,,,,,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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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品規格: 

（一） 作品大小：八開圖畫紙（白色），尺寸 39.3 cm × 27.3 cm。 

（二） 請務必依規定之作品規格作畫，如圖紙尺寸不符，將失去參賽資

格，不予補件。 

（三） 作品若獲選，主辦單位將於適當場所公開展示，為確保作品完整

性，請參賽者自行上膠保護，， 於寄送過程損毀，主辦單位概不負

責。  

（四） 繪畫方式：繪畫表現僅限以素描、水墨、水彩、油畫方式呈現。 

六、 活動方式： 

（一） 參賽須符合分組組別，不限參賽作品數量，每人僅取最佳名次獲

獎。 

（二） 參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且須為原創不可抄襲或冒用他人

名義參賽，如有違反智慧財產權行為則喪失資格。 

（三） 參加者應提送報名表暨聲明書(如附件)，、作品計 2項資料，並將

報名表暨比賽聲明書浮貼於作品背面（黏貼浮貼處即可請勿全貼），

郵寄至新竹市環境保護局綜合 畫科(新竹市海濱路 240 號 6 樓) 

卓小姐收。另可接受學校統一送件(請先行聯繫主辦單位預約送件

時間)。 

（四） 報名表暨聲明書應填寫完整，，如資料缺漏、未簽署聲明書者，，可於

活動截止時間前補正。 

七、 評比辦法： 

（一） 初審：由主辦單位確認參賽者組別、作品規格、報名表暨比賽聲明

書填寫等是否符合比賽規定。 

（二） 複審：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領域專家進行評審，各組別依評分標

準評定取前 3名及「佳作」3名，合 18名。 

（三） 評分標準：主題切合度 (40%)，、創意與構圖 (30%)，、繪畫技巧與美

感 (30%) 

八、 得獎名單公告： 

主辦單位將於評比結束後公布於 Facebook，：新竹市綠色採 -粉絲專

頁、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官方網站及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Facebook 專頁，並

另電話聯繫法定代理人或透過學校通知得獎學生，，完成獎項發贈與簽領作

業。  

https://www.facebook.com/p/%E6%96%B0%E7%AB%B9%E5%B8%82%E7%B6%A0%E8%89%B2%E6%8E%A1%E8%B3%BC--10006805717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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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獎項： 

（一） 學生 

各組獎勵名額如下： 

名次 獎項 數量 

第一名 

獲參與環境教育綠色旅遊出團行程 1式（含 2

名人員之交通、飲食）、環保綠點 300,000點、

獎狀 

1  

第二名 

獲參與環境教育綠色旅遊出團行程 1式（含 2

名人員之交通、飲食）、環保綠點 200,000點、

獎狀 

1  

第三名 

獲參與環境教育綠色旅遊出團行程 1式（含 2

名人員之交通、飲食）、環保綠點 100,000點、

獎狀 

1  

佳作 環保綠點 10,000點、獎狀 3  

參加獎 文具禮品 1份 - 

註： 

1. 前三名獎狀另安排於 115年 12月初之新竹市環保表揚大會公

開表揚，將另行電話通知。 

2. 綠色旅遊出團行程預 8月中旬辦理，屆時將另行電話通知，，

若無法配合主辦單位所安排綠色旅遊出團時間，視同放棄，，不

另辦理。 

（二） 學生參與本活動取得前 3 名之學校，主辦單位將另提供美術教材

3套。 

十、 注意事項： 

（一） 報名投稿 

1. 參賽者為未滿 18歲之未成年人，參賽前須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

意，請法定代理人簽署參賽同意書。未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者，主

辦單位或執行單位於知悉後，有權取消該參賽者入選或得獎資格。 

2. 參賽者 被發現與參賽資格不符，或有抄襲或損害他人智慧財產

權、其他權益之情事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其獲獎資格、收回獎項，

且有任何相關智慧財產權、損害他人權益之糾紛，該參賽者應負

相關賠償與法律責任。 

3. 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得獎者同意授權「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得依

著作權法有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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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4. 完成報名者，即視為已充分瞭解本比賽活動規則中各項條款且願

意完全遵守本活動所述之各項規定。 

5. 報名參賽即同意尊重評選規則及評選結果，針對評選結果不得有

異議。 

（二） 領獎 

1. 獲獎人於領獎時所繳付之文件及資料有不全、偽造、抄襲或不實

者，或違反本活動辦法，即視為獲獎無效。該獲獎者除應負法律相

關責任外，如已領取獎項，主辦單位有權向其追繳已領取之獎項

或與獎項等值之金額。 

2. 參賽作品件數及如未達評審要求之水準，該獎項得縮減名額或從

缺。 

（三） 其它 

1.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參賽者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電

話、地址等），僅限於本活動報名、聯繫、評比、獎項發送等相關

業務使用。 

2. 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活動內容、規則、辦

法、注意事項、獎項之權利及對於本活動辦法之最終解釋權，相關

變更將另行公告於 Facebook，：新竹市綠色採 -粉絲專頁、新竹市

環境保護局官方網站及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Facebook專頁，，恕不另

行個別通知。 

十一、 活動聯繫窗口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綜合 畫科 卓小姐 03-5368920 分機 1011。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綜合 畫科 吳小姐 03-5368920 分機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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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繪眼看竹塹：2026 新竹市綠色旅遊繪畫比賽》 

報名表暨聲明書 

一、 參賽者基本資料 

參賽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就讀學校  

年級班別 
 

學號 
 

參賽組別 
□低年級組（1-2 年級） □中年級組（3-4 年級） 

□高年級組（5-6 年級） 

法定代理人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輔導老師 

（非必填） 

 聯絡電話 

（非必填） 

 

二、 作品資訊 

畫作名稱  

作品說明 

（簡述繪畫景點、作品想法及所提倡的環保低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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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貼處(請黏貼於作品背面) 浮貼處(請黏貼於作品背面) 

三、 參賽聲明書暨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參賽者）及法定代理人已充分瞭解活動辦法並同意遵守下列規定： 

1. 原創保證：參選作品為原創且未曾發表，無抄襲或冒用他人名義參賽之

情事。如有違反，願喪失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2. 作品規格與保護：作品為八開圖畫紙（39.3 cm × 27.3 cm），並已自行上

膠保護，作品於寄送過程之損毀，自行負責。 

3. 著作財產權歸屬：參賽作品不予退件，得獎者同意授權「新竹市環境保

護局」得依著作權法有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之

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4. 評審尊重：尊重評選規則及結果，對評定結果絕無異議。 

5. 個資使用：同意主辦單位將個人資料於本次活動中使用，並依個資法保

護辦理。 

6. 法定代理人同意：本人需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參加比賽。 

參賽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5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資訊與聯繫】 

⚫ 收件地址：300新竹市海濱路 240號 6樓（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綜合計畫科 卓

小姐收） 

⚫ 截止時間：115 年 6 月 30 日下午 4 時 30 分止 

⚫ 活動洽詢：卓小姐（03-5368920 分機 1011）或吳小姐（分機 1009） 


